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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省第

二人民医院、贵州省营养学会、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利亚、杨大刚、陈敏、韦琪、雷艳、吴茜、赵小登、刘怡娅、莫隆富、吴薇、

李磊、姚韵婷、黄鹏程、杨绍群、贺林娟、周燕、梁一、龙苏、孙宾、王荻、何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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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建设及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建设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WS/T 47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专业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 

 3.2 

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  

设在医疗机构内部，由临床营养科参与管理及技术指导，以实施营养治疗、改善营养和促进健康为

目的，供患者和职工等人群就餐的餐饮服务机构，简称营养健康食堂。 

 3.3 

治疗膳食 

利用食物特性，通过调整病理状态下的机体代谢，达到缓解症状、促进康复以及提高愈后生活质量

的营养供给方式。 

 3.4 

三减三健 

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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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营养健康食堂基本要求  

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正常营业。  4.1 

近 3 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未受过相关行政处罚。 4.2 

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按要求参加健康体检、业务培训考核合格，持有效的健康证4.3 

明。  

医疗机构应设置临床营养科，负责管理治疗膳食配制，并对食堂餐品的营养和健康提供技术指导。 4.4 

食品安全、加工流程和餐饮服务应符合 GB 31654 及相关管理规定。 4.5 

5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要求 

运营主体 5.1 

5.1.1 应设置在医疗机构固定建筑物内。 

5.1.2 建设改造应由医院统筹规划，并有临床营养科参与。 

5.1.3 原则上应由医疗机构自主经营，临床营养科负责餐品供应、膳食制作的技术指导、质量控制及

评价。 

面积和功能分区  5.2 

5.2.1 总体配置应具有与医院服务人群相适应的场所，原则上营养健康食堂实际运营面积应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 

a) 食堂实际运营面积应不少于医疗机构总面积的 0.5%； 

b) 食堂实际运营面积（m
2
）与批准建设的病床数量（张）比值不小于 0.5。 

5.2.2 食材处理加工区与堂食餐饮区域应设置合理，其中食材处理加工区面积占比不应少于食堂运营

总面积的 25.0%。 

5.2.3 功能区域设置应与提供餐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原料间、准备间、加

工间满足实际操作要求，有食品存放、加工和传递防交叉污染措施。 

人员配置和要求 5.3 

5.3.1 应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食物加工和服务人员。配备有相应数量的厨师，厨师应提供能证明

其专业技能证件，厨师占比应不少于食堂从业人员的 10.0%。 

5.3.2 应按比例配置有资质的营养相关专业人员（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医学营养学、

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烹饪与营

养教育、妇幼卫生、儿科医学、护理学、药学、药理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医学、中医养生康复学、

中药学、中药药理学），人员配置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三级医疗机构营养食堂配备营养相关专业人员数量与医院床位数之比应不小于 1：300；  

b) 二级医疗机构营养食堂配备营养相关专业人员应不少于 1人。 

堂食餐饮服务 5.4 

5.4.1 应在显著位置展示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卫生监督检查牌和食品安全评定等级公示牌，

应在就餐场所明显区域设置营养健康食堂标识及相应的营养科普介绍，应明示供餐服务意见反馈和投诉

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5.4.2 提供桌餐服务的座位间隙应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应配备公筷、公勺等分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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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并引

5.4.3 

食堂提供

5.4.4 

每道菜品

5.4.5 

康原则，

5.4.6 

5.4.7 

体现能量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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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5.5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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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工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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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食配制区

5.5.4 

配；治疗

餐5.6 

5.6.1 

允许进行

a) 

b) 

c) 

d) 

e) 

5.6.2 

5.6.3 

上，推行

5.6.4 

温油炸烹

5.6.5 

腌腊制品

糖。  

治5.7 

5.7.1 

引导用餐人员

应提供营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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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提供自助

品配备公用取

鼓励食堂使用

厉行节约，

应提供营养套

营养标识应真

量、脂肪、碳

营养标识能量

料或甜品时，

殊区域设置 

堂食就餐区

以满足就餐

“营养健康角

提供不限于身

设备使用规程

医疗机构营养

区域，以满足

治疗膳食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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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人群对营养

角”应有明显

身高尺、体重

程、自测自评

养健康食堂除

足患者特殊餐

制区域面积合

设备配置齐全

堂提供的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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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周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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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应至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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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场所附

荐套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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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定期更

公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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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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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的自测自

养健康知识科

数（BMI）测试

理维护程序。

餐饮服务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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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应标识患者信息、配制时间和营养标识等。 

5.7.2 送餐人员应定时定点领取治疗膳食并及时配送，领取及发放应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治疗膳食营

养标识还应增加标注主要营养素成分和含量。  

6 营养健康食堂管理要求  

日常管理 6.1 

6.1.1 应建立以医院领导为组长、营养相关人员参与的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并在人员、经费、场所

等方面予以足额保障。 

6.1.2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建立由临床营养科医师、技师、护士组成营养支持团队，开展临床营养及

相关膳食管理工作。  

6.1.3 围绕合理膳食和“三减三健”要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年度和季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确保医

院提供餐饮符合营养健康要求。 

6.1.4 应明确组织管理、业务培训、餐饮供应、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档案管理、科普宣传等工作的

岗位职责和具体责任人。 

6.1.5 应制定餐饮服务过程中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演练，针

对发现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完善和再培训。 

业务培训 6.2 

6.2.1 应建立岗位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对食品采购、配餐、加工、服务、管理等人员进行相应的食品

安全、营养健康和传染病防控等知识培训，并接受低盐、低油、低糖菜品制作以及治疗膳食制作技能培

训，每年度培训不少于 20 学时。  

6.2.2 应于年初制定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年度培训计划并按月实施，

每半年开展一次岗位能力测评和考核。  

档案管理 6.3 

6.3.1 档案管理基本要求应符合 GB 31654 的相关规定。 

6.3.2 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电子信息追溯制度，对食堂原料采购、库存和原料领用等数据进行全链条

信息化管控,采购食品原料索取的票证、质量检验报告、库存品种、数量、原料出库品种、数量应当录

入电子信息追溯系统。系统记录执行良好，应具可溯源性。 

6.3.3 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档案，档案内容应包括监管部门的监督意见书、现场检查笔录、整改

报告、餐品留样记录和食品安全检查记录等。 

6.3.4 应记录盐、油、糖采购数量、入库时间和相应的领用登记。 

6.3.5 应每月对食堂盐、油、糖的使用量和人均每日或每餐摄入量进行评估，测算是否达到健康摄入

目标。 

科普宣传  6.4 

6.4.1 食堂经营主体应主动营造提倡营养健康饮食的就餐氛围，宣传方式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做法：  

a) 在就餐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悬挂宣传材料；  

b) 播放宣传音频和视频；  

c) 在就餐场所显著位置摆放自由取阅的宣传小册子、宣传折页等。  

6.4.2 医院以营养健康食堂为主体，每年度组织举办膳食营养相关宣传活动应不少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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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教育宣传内容应包括合理膳食、营养相关慢性病防治、传染病防控、食源性疾病预防、节约粮

食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等政策和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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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函〔2022〕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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